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启德路 66 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罗丽华 83210929、破产庭室电话：83210924

通   知   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（2026）粤 01 破申 377-2
号

广东中豹飞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：
2026 年 5 月 22 日，申请人广东中豹飞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

司清算组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现告知你方，本案
决定由审判员傅贤珍担任审判长，与审判员赖鹏有、范晓玲组成
合议庭进行审查，书记员为罗丽华、陈婉婷、林文欢。如你方对
该破产清算申请或合议庭组成人员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本通知
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，逾期提交或
未提交视为无异议。本院定于 2026 年 6 月 3 日 15:00 在第 60
法庭进行听证，请你方携带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
证明书准时出席，如有委托代理人出席听证会，应当提交授权委
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
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以上事项，特此告知。

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二Ｏ二六年 五 月二十二日

附：你方听证时应向人民法院递交的材料清单
（1）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材料（应包括企业验资报告、当年经

年审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）；
（2）亏损原因报告（应详细列明亏损的过程、原因、性质、

责任、数额、潜亏以及大额资金的流向、下落等）；
（3）投资主体意见（包括股东会决议、投资者意见等）；
（4）职工情况报告（应包括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

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。其中职工安置预案应明确安置
费用及所欠相关费用的资金来源、落实情况）；

（5）财务会计报告（应包括企业三年以上会计报表、财务重
大事项注释、审计报告、现任财务人员任职简历等。如有拖欠税
款、职工集资情况，应作出专项说明）；

（6）资产清册（包括资产明细、数量、质量状况、存放地点、
权属证明、权属状态（是否存在他项权设置、海关监管等情况）
等，如有对外投资项目的，须提交相关合同、投资情况、现状的
说明及处理预案）；

（7）债权、债务清册（应列明企业对外债权、债务人名单、
联系地址、联系方式以及数额、发生时间、担保情况、履行情况
等）；

（8）涉讼情况说明（应包括债务人历年涉及诉讼、仲裁、执
行案件情况并附相关法律文书、文件档案、处理案件的法院或仲
裁机关、企业经办人或代理人等）；

（9）如有委托代理人的，应提交授权委托材料（应包括授权
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，若是律师则需提交律师执
业证及所函）；

（10）人民法院认为应提交的其他材料（如：申请破产清算
前一年重大资产处理情况，资产中是否存在特殊的必须详细说明



的情形，是否存在自行清算的状况，等）。


